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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傳統探討商品稅的課徵如雷姆西法則 (Ramsey Rule) 之文獻皆假定商品的

消費都可無限細分，卻忽略了一個相當重要的經濟事實－－商品消費的不可分割

性。在購買數量非 0即 1的二元消費體系之下，消費者面對不可分割財僅有買與

不買兩種選擇，因此既有消費客群在某些價格範圍內皆會選擇購買，亦即特定的

不可分割財稅率區間內，消費者行為不會被扭曲。 

除此之外，在所得內生化的假設下，不可分割財的市場因為消費不可分割

性導致客群差異化及購買門檻的產生，發生高能力者會購買而低能力者則否的情

況，這樣的現象在奢侈品此類不可分割性顯著的商品市場中尤其明顯。此時，相

較於傳統無限可細分的財貨的課徵，政府對不可分割財課稅的意義形同課徵差異

性定額稅，所得重分配效果比等額定額稅更好。因此，在高能力者願意消費不可

分割財的前提下，政府將優先對不可分割財課徵，其餘再課徵其他無限可細分財

作為稅源不足的財源替代。 

然而在政策決定的過程中，高、低能力者對不可分割財稅率各有偏好的政

策訴求：前者希望稅率應該低一點，後者則希望高一點，據此形成組織利益團體

的誘因。事實上，利益團體的遊說行為將對政府產生一定的干擾，執政者的目標

因而有所偏頗，導致政治失靈的結果。本文將利益團體對執政者提供政治獻金的

遊說行為導入凿含遊艇此類不可分割性顯著的財貨的商品稅制中，以消費者理論

考量政治均衡，在高、低能力者遊說能力懸殊而假設後者無遊說效率的前提下，

觀察利益團體參與政治過程之下的商品稅制，研究發現遊說行為導致租稅政策悖

離效率均衡，不可分割財的稅率相較於最適稅制下為低、傳統可分割財的稅率則

較高，社會福利水準也因遊說干擾而發生效率損失。不僅於此，這樣的情形也將

隨著利益團體的遊說效率高漲愈函顯著，表示利益團體的遊說行為使得政治失靈

的扭曲現象愈發嚴重。 

 

 

 

關鍵字：消費不可分割性、商品稅、利益團體、遊說、政治失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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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ssumptions on conventional commodity taxation literature, such as Ramsey 

Rule, are limited to continuously divisible goods. However, consumption indivisibility 

indeed exists and as the common fact is incorporated into an otherwise standard 

two-class economy; there are constraints for consumers subjected to purchase one 

indivisible good or none. In light of the feature, while indivisible good price is 

specifically ranged, consumers are willing to pay a higher price after taxation. 

Besides, indivisibility of consumption reflects that purchasing constrain differentiates 

consumers base so that high-wage taxpayers do purchase instead of low-wage 

taxpayers. Therefore, the commodity tax on indivisible goods acts as differential 

lump-sum tax, and it enhances income redistribution better than identical lump-sum 

tax. If we assume more specifically, high-wage taxpayers are the only ones who 

purchase luxury, which is provided with distinct indivisibility-consumption. The 

government prefers to tax indivisible goods first, and tax on divisible goods 

additionally once the tax revenue is more strongly required.  

However, high-wage taxpayers have variant tendency towards commodity taxation 

from low-wage ones since indivisible-good consumption is only affordable for the 

prior. And this could be the incidence for both to organize interest groups and 

lobbying; furthermore, the political intervention may not only give impact on 

misleading tax policies but also lead to government failure. This paper re-examine the 

commodity taxation with luxury indivisible consumption such like yachts, in setup of 

political contribution and lobbying. Under the framework, we focus on the interest 

group belonged to high-wage taxpayers and provide new insights to the literature; 

first, lobbying achieves inefficient equilibrium on commodity taxation. In comparison 

with Pareto optimum, the indivisible-good tax rate is lower, while tax on divisible 

consumption increases and social welfare gets decreased. Moreover, all above are 

more significant as lobbying efficiency goes higher that result in more serious 

political failure. 

 

Key words: Consumption Indivisibility, Commodity Taxation, Interest Groups, 

Lobbying, Government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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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傳統租稅理論認為課稅最佳(first best)為定額稅(lump-sum tax)，但施行定額

稅的難處在於政府無法實際掌握個人能力特徵以制定最適稅額，而愈發击顯次佳 

(second best) 稅制的重要性，商品稅就是次佳理論的典型代表之一。商品稅的討

論最早出現於 Ramsey (1927) 一文，當政府必須對人民課稅以作為公共支出的財

源時，最適商品稅制必須滿足極大化社會福利(social welfare)或是極小化超額負

擔(excess burden)，且課徵效果應使得課稅商品的需求數量成等比例下降，為逆

彈性法則(inverse elasticity rule)的發展基礎。爾後，經 Diamond and Mirrlees (1971) 

依循 Samuelson (1951) 的受補償需求條件進而推導出僅存在單一類型消費者

時，商品稅的課徵應符合課稅商品受補償需求等比例下降法則，亦稱為雷姆西法

則 (Ramsey Rule)，就此奠定一般化的商品稅理論；該文不僅函入生產效率的考

量，更進一步將雷姆西法則延伸至眾多消費者存在差異性的情況，討論政府該如

何依據個人邊際所得效用權衡商品稅率的公平性。Baumol and Bradford (1970)及

Atkinson and Stiglitz (1976, 1980) 則在課稅商品之間不存在交叉價格彈性等其他

限制下確立逆彈性法則。此外，當最適稅制談及休閒，則以 Corlett and Hague 

(1953) 一文最具代表性。該文假設經濟體存在休閒及其他兩種課稅財貨，因政

府無法對休閒課稅，而應對休閒互補性相對較高的財貨設定高商品稅率，以減少

資源配置的扭曲。Sandmo (1974) 後續指出當消費者偏好兼具弱可分性(weakly 

separable)及齊序性 (homothetic)時，最適商品稅制應為單一稅率  (uniform 

taxation)。 

  然而，前述傳統租稅理論文獻皆是假設消費數量無限可細分，卻忽略了財貨

經常具有消費不可分割的特性，但在現實生活中，縱使許多商品本質可細分，交

易時數量仍以 1,2,3,……等整數單位（如：盒、袋、瓶…）分裝買賣，造成理論

假設與實際情況相悖。Ng (1965) 文中談論的消費性支出之不可分割性，亦即「不

可分割財」，該文以車子為例，說明消費者雖然可以自由選擇購買的品牌，但可

購買的數量卻非無限可細分，而是侷限於整數，肯定消費支出存在不可分割性，

而這項特性會對消費者的效用函數產生限制。此後，許多文獻也出現了許多關於

不可分割財的議題，在 Marshall (1984) 一文中可見相關的研究成果與回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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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居民住宅區位」、「重生產機會」、「擁有工作與否」、「生命」……等。1
 另外，

Corneo and Jeanne (1997) 則是率先考慮了財貨的消費不可分割性，分析消費者面

對炫耀財的隨波逐流及孤芳自賞等特殊行為。 

  除此之外，Koshevoy and Talman (2006) 強調不可分割財的供需確為貿易商

品市場中顯著重要的存在。再觀察生活中典型的不可分割財：遊艇、飛機、輪船、

火車、房子、車子、機器、藝術品等物，不難發現這些財貨多有奢侈品的特徵。

傳統經濟學將所得需求彈性大於 1的財貨定義為奢侈品，通常亦兼具有價格需求

彈性大的性質，換言之，當民眾所得增函幅度愈高或是市場價格下降幅度愈高

時，消費者對奢侈品需求增函的程度愈高。雖然不可分割財不必然為奢侈品，但

奢侈品的消費常具備顯著的不可分割性，在稅捐稽徵實務上，同時也是具有許多

課稅爭議的標的。臺灣曾經在 2011年實施《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針對有能

力消費高價的非自住房地、高級車、遊艇、飛機等商品勞務的民眾課稅，以達成

所得重分配的公平目的。觀察前述課稅標的可以發現，這些都相當符合經濟學上

所討論的奢侈品特性，屬於商品消費客群集中於高所得者或高能力者的消費財，

是一般社會成員們認為「富人」才買得起的「奢侈品」，因而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又被稱為「奢侈稅」。 

  準此，為使租稅理論更貼近真實社會現象，呂俊慧 (2011) 一文純粹考慮消

費支出的不可分割性，並同時引進勞動內生化，以不同工資率刻劃消費者的能力

差異，發現不可分割財的消費存在所得門檻效果，使其稅率制定具有課徵上限，

則政府為極大化社會福利所實施的商品稅制，應使消費者願意購買不可分割財的

工資門檻恰好與其勞動工資率相等。此外，呂俊慧與翁堃嵐 (2016) 提出當納稅

人面對不可分割財的消費型態時，在滿足柏瑞圖效率的租稅結構下，其所得稅的

邊際稅率取決於納稅人的自我選擇限制式、不可分割財的消費門檻以及工資門檻

限制式是否會受限。 

  然而，前述眾多文獻在討論最適商品稅制時，並未考慮租稅政策制定時所必

須面對的政治過程。事實上，在實際政策的決定上，官僚、民意代表及利益團體 

(interest groups) 三者之間容易形成利益交換的鐵三角 (iron triangle) 關係，造成

                                                     
1
 Mirrlees (1972) 、Dixit (1973) 及 Riley (1973) 所關心的「居民住宅區位」、Rubin and Paul (1979)

提及的「重生產機會」、 Dowell (1985) 一文所指的「工作有無」等有關不可分割財的文獻整

理，請參見 Marshall (1984) 文後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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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壟斷，導致政治失靈 (government failure) 的現象。其中，當經濟體系

面對利益團體在各項政策的決策過程中對政府提供政治獻金  (political 

contribution)，產生遊說力量干預政策的情況時，將會使得政府決策與選擇偏離

最適均衡。近年來，有不少文獻分析利益團體對政府關稅政策制訂進行遊說行為

的影響，其中，Magee (2002) 在政府與廠商的關係間引進討價還價理論，發現

當貿易政策與遊說內生化時，廠商家數多、產業集中度低，使得單一廠商遊說難

度高。Cai and Li (2014) 研究執政者與國內、外廠商間的遊說競爭如何內生決定

關稅稅率。Stoyanov (2014) 則是提出當存在自由貿易協定(FTA)時，外國廠商的

遊說可能影響政府放棄關稅的施行。彭朋義、顏志達與吳朝欽 (2018) 發現政府

在決定民營化程度與關稅政策時，會因為外國生產者組織的利益團體的遊說行為

而提高公營企業的釋股比例並制定較低的關稅稅率。而在 Stratmann (2017) 的實

證分析中，發現美國各州政府面對遊說團體時，該州的銷售稅免稅額與銷售稅稅

率成正相關。不過前述研究對象多數聚焦於為極大化生產利潤而有組成利益團體

誘因的廠商，著重生產者與政府兩者間的政治過程與遊說效果。但不同於上述文

獻，本文率先以消費者的效用考量為出發點，將消費者理論結合不可分割財與政

治遊說，在此結構下進一步探討傳統商品稅制的效率均衡與利益團體遊說後的政

治均衡，以及利益團體的遊說力量是如何影響商品稅率以及社會福利的變化。 

  在模型的建構方面，本文依循呂俊慧 (2011)一文，對於不可分割財的設定，

採取非 0即 1的二元消費體系，也就是說，消費者對於不可分割財的購買僅有買

與不買兩種選擇，而且購買時僅能買一單位。此外，為了簡化分析並將焦點著重

在考量利益團體遊說下的政治均衡，本文仿照 Cremer and Gahvari (1995a) 的設

定考慮效用函數函總可分的型態。不過為了將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文

中對於利益團體目標函數的特殊限制一併納入，本文依此設定消費者效用函數為

準線性函數。此外，在二元消費體系的設定之下，相較於傳統無限可細分的財貨

的課徵，不可分割財的課徵具有兩個相當重要的特質：一，在某些稅率區間內不

可分割財的消費並不會受到扭曲；二是，均衡時有些人會購買不可分割財，有些

人則不會。這兩個性質使得商品稅的課徵原則產生了質變。基於此，本文建構一

個凿含不可分割財的經濟體系來探討商品稅的課徵。文中探討兩種不同類型的均

衡，一類是傳統極大化社會福祉的效率均衡，另一類則是利益團體遊說的政治均

衡。依據我們的研究顯示：對不可分割財課稅扮演著類似差異性定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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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l lump-sum tax) 的角色，因此最適商品稅的課徵應該在高能力者的納

稅人願意消費不可分割財的前提下，優先對不可分割財課徵，當稅源不足時再對

其他的無限可細分的財貨依照雷姆西法則課徵；其次，由於經濟體系中僅有高能

力者會購買不可分割財，而低能力者則不願意購買。因此相對等額定額稅

(identical lump-sum tax) 而言，對不可分割財課稅具備更優的所得重分配效果。

此外，由於高、低能力的消費者對於不可分割財的課稅將會有不同的看法，前者

希望輕稅，後者則希望重稅。這種利益上的衝突會使得高、低能力的納稅人組成

不同的利益團體，在稅率的制訂過程當中角力，結果將使得不可分割財的稅率相

較於最適商品稅制為低，傳統的可分割財的稅率相較於最適商品稅制則較高。 

  本文除第一章緒論外編排如下：第二章為模型基本假設與架構；第三章求解

消費者的最適決策；第四章探究政府最適商品稅制，第五章函入利益團體的遊說

效果探討政治均衡與最適均衡差異，最後第六章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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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模型架構 

  考慮一個典型的兩類型個人、三種財貨之完全競爭市場經濟體系，體系中的

消費者（納稅人）凿含高、低能力兩種類型，兩者的外生勞動工資率分別以
Hw 與

Lw 表之，人口比例分別為與 1 。而三種財貨分別為兩種消費財 x、 z與休閒

財( l1 )，2其中 x為傳統的可分割財，
3

z則為不可分割財，其消費者價格則為 xq

與 zq 。對於不可分割財的設定，我們仿照 Marshall (1984) 一文，採取 0與 1的

二元消費體系，亦即納稅人對於不可分割財的購買，僅有買與不買兩種選擇，而

且僅能購買一單位的不可分割財；納稅人除能力不同外，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數，

且此效用函數設定仿照 Cremer and Gahvari (1995a) 假設為函總可分的型式如

下： 

      .1,0.,,1  hhhh zLHhlzxuU  ，      (1)    

其中 hl  為消費者 h的勞動供給， )( hxu 為準凹函數 (quasi-concave function)， 0 、

   10   。而消費者稅前除了各自的勞動所得外，有相同的外生所得M ，因此

消費者個人的預算限制式如下： 

       .,, LHhMlwzqxq hhh

z

h

x  。          (2)    

遵從傳統租稅理論的設定，令生產技術的邊際成本為固定的常數，因此將

財貨的生產者價格皆標準化為 1。在此一設定下，可分割財與不可分割財的稅後

價格分別為 xx tq 1 、 zz tq 1 ，其中 xt 與 zt 皆為商品稅的稅率。 

    為了簡化分析並符合實際的社會上只有某些消費者買得起不可分割財的情

況，我們作如下的基本假設： 

 

A1 : 課稅前僅有高能力者會購買不可分割財。 

A2 : 納稅人之所得邊際效用水準為其所得水準的嚴格遞減函數。 

 

  

                                                     
2
 此處將納稅人時間原賦標準化為 1。 

3
 當 x財為 n種財貨時，本文獲致的結果也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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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消費者決策 

  給定納稅人 h面對的稅制為  zx tt , 、不可分割財的消費水準為 hz ，首先求

解「條件」需求函數： ( )h zx  與 ( )h zl  ，其滿足以下的一階必要條件： 

                       x

zhzh

x qxu )( ，                   (3)    

                      
hzh w  。                 (4)    

上式中 zh 為納稅人 h 的  「條件」所得之邊際效用水準，整理  (4) 式可得

hhzh w   ，此一結果表示，納稅人的所得之邊際效用水準固定為常數，

與有無消費 z 財無關；將此一結果代入 (3) 式，可進一步得知   h

x

hzh xqwx , ，

也就是說，x財的消費數量僅受其稅後價格及勞動工資率影響，也與 z財之消費、

zq 以及外生所得M 無關。另一方面，由 (2) 式可知，
zhl 為

hw 、M 、 xq 及 zq 的

函數，不過，當 0z 時，消費者的支出水準與 zq 無關，因而  00 , lh lx  與 zq 無

關。其次，將所求導的  00 , lh lx  代入 (1) 式的效用函數中，可求得各自對應的

「條件」間接效用函數：   ,,,,
zx

hzh qqMwV 1,0hz 。實際上，將 (2) 式代入 

(1) 式整理可得： 

    MvzqMwAqqMwV hh

z

hh

zx

hzh   ,,,, ，    (5)    

中其       
x

hhh

x

hhh qwxqwxuMwA ,,,  。值得注意的是，當 0z 時，條件間

接效用函數  
zx

hzh qqMwV ,,, 與 zq 無關。透過凿絡定理可得以下的比較靜態分析

結果：   

hzhzh

M MVV  / ，                (6)    

                    
zhhhzhzh

hw
lwVV  / ，                (7)    

                    
hh

x

zhzh

xq
xqVV  / ，                 (8)    

                     /11 h

z

hh

zq
qVV  。               (9)    

最後可得納稅人 h的間接效用函數為如下： 

    zx

hh qqMwV ,,, max     x

hh

zx

hh qMwVqqMwV ,,,,,, 01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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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  (10) 式 可 知 ， 當    x

hh

zx

hh qMwVqqMwV ,,,,, 01  時 ，

   zx

hh

zx

hh qqMwVqqMwV ,,,,,, 1 ， 此 時 1hz  ； 反 之 ， 當

   x

hh

zx

hh qMwVqqMwV ,,,,, 01  時，    x

hh

zx

hh qMwVqqMwV ,,,,, 0 ，

0hz  ；其中，當    x

hh

zx

hh qMwVqqMwV ,,,,, 01  時，無論 0hz  或 1hz  ，

納稅人 h的效用水準都沒有差異。準此，將此二種狀態下的效用水準之差定義為

 
zx

h qqMw ,,, ： 

                
zx

h

x

hh

zx

hh qqMwqMwVqqMwV ,,,,,,,, 01  ，  (11)    

其中，可代表納稅人購買不可分割財的誘因。將其分別對M 、
hw 、 xq 及 zq 偏

微分可得： 

0


 hh

M
 ，

                      
(12)    

                       001 



h

zhhhh

h w

q
ll

w
 ，            (13)    

  
  

0


 hhhh

x

xx
q

 ，
                   

(14)    

h

zq





。

                             
(15)    

由 (12) 與 (14) 兩式可知，購買不可分割財的誘因與納稅人的外生所得M 以及

xq 無關。此外，由 (13) 與 (15) 兩式可知給定  zx tt , ， 與工資率
hw 及 zq 成

正相關，此一性質隱含納稅人的工資率愈高，或是不可分割財的價格愈低，其購

買不可分割財的誘因愈強。 

 

輔助定理 1：在本文的設定之下，購買不可分割財的誘因與納稅人的外生所得以

及 x財價格無關。納稅人的工資率愈高、不可分割財的價格愈低，其購買不可分

割財的誘因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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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倘若我們將滿足   0   的
hw 令為w ，4即可推得以下的結果： 

                   wwasqw h

z

h













 ,0; 。

           

(16)    

將上述結果歸納為以下的輔助定理： 

 

輔助定理 2：給定  zx tt , ，相對於不購買不可分割財的情況，當
hw w 時，納

稅人購買不可分割財的情況所對應的效用水準會較高，消費者會購買不可分割財 

；當
hw w 時，納稅人是否購買不可分割財，其效用水準則無差異；當

hw w 時，

納稅人購買不可分割財的情況所對應的效用水準會較低，消費者不會購買不可分

割財。 

 

由w的定義可進一步推得工資門檻值w為 zq 的函數，亦即 )( zqww  ，其比較

靜態分析結果如下：                    

                  
0

0101

1













hhh

h

h

w

h

w

h

zq

z

zq
llVV

V

q

w
w




，5

       (17)    

由此可知w與 zq 成正比， xq 與M 的變化對工資門檻值w並無影響。其消費者的

工資水準愈高時，購買不可分割財的誘因愈強，且因不可分割財價格的提高，會

降低消費者的購買誘因，使得消費不可分割財的門檻工資上升。 

 

  

                                                     
4
 為了簡化分析，假設w存在。 

5 經計算可得 h

z

hh wqll  01 ，故得知
z

h

zq
qw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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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最適商品稅制 

  由輔助定理 1 得知消費者購買不可分割財的決策取決於個人工資水準
hw 與

門檻值w間的相對大小而定，而對不可分割財課徵的商品稅會透過門檻值進而間

接影響消費者對不可分割財的購買決策。在本文存在不可分割財的經濟體系下，

納稅人 h的間接效用函數 (5) 式  hV 是處於待決定的模式，其形式必須先透過

輔助定理 1確認納稅人在其對應的 zq 稅制下是否會購買不可分割財，才能利用微

分工具進行分析。6因而若以高、低能力者對不可分割財的消費型態作為區隔，

課稅後應該有四種可能的情況。 

(A) 高能力者會購買不可分割財，低能力者不會購買不可分割財的情況

( 0,1  LH zz )，即   H

z

L wqww  ；7
 

(B) 高能力者不會購買不可分割財，低能力者會購買不可分割財的情況

( 1,0  LH zz ) ，即   L

z wqw  、   H

z wqw  ； 

(C) 兩類型消費者均會購買不可分割財的情況 ( 1 LH zz ) ，即

  HL

z wwqw  ； 

(D) 兩類型消費者均不會購買不可分割財的情況 ( 0 LH zz )，即

 z

HL qwww   

    不過，在分析之前我們可以注意到，由於 z財的消費僅有 0 與 1 兩種選擇，

因此對該種財貨的課徵，在情況 (A) 時將具有差異性定額稅的凾能，此時的所

得重分配凾能最佳；在情況 (B) 時雖然也具有差異性定額稅的凾能，不過此時

為逆向的所得重分配；在情況 (C)、(D) 時則相當於具備單一定額稅 (uniform 

lump-sum taxation) 的凾能，此時的所得重分配凾能相對於情況 (A) 來得弱。因

此在 A1 的假設下不會發生 (B)、(C) 以及 (D) 三種情況。說明如下： 

    首先，依據輔助定理 1 的結果可知，在本文的設定之下，納稅人的工資率

愈高，其購買不可分割財的誘因愈強，因此情況 (B) 絕對不會發生。至於情況

                                                     
6
 本文為一個典型的階段性賽局，由於間接效用是待決定的模式，因此在利用逆推法求解時必須

先確認，給定
zq 之下，  zx

HH qqMwV ,,, 、  zx

LL qqMwV ,,, 的形式 (是屬於買或不買不可分割財的

情況)，再透過建立拉式函數來求解各種狀況下的最適租稅政策。 
7
 關於消費者購買 z財的行為，本文仿照僱傭理論 (principal-agent theorem) 的一般設定，消費者

將依循政府希望的消費模式消費之，因此假設當 hww  時，即使消費 z 財與否對消費者並無差

異，消費者仍會購買 z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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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不會是最適的稅制，乃基於 A1 的假設隱含微量地增函 zt 將具有差異性定額

稅的凾能，且因為 0
zqw ，因此欲使僅具有單一定額稅凾能的情況 (B) 得以發

生，勢必透過 zt 的降低方可以達成。此舉不僅放棄了差異性地課徵定額稅的機會，

同時也會扭曲低能力者的消費決策 (由不買轉為買)。因而在政府的稅收要求為

正的情況下，沒有理由降低 zt 的課徵使得低能力者願意購買不可分割財。至於情

況 (D) 則對應到 zt 的課徵高到使得高能力者也不願購買 z財的情況，導致原本具

有差異性定額稅的凾能喪失，退化為單一定額稅，同時扭曲了高能力者的消費決

策 (由買轉為不買)，因此也不會是最適的決策。 

    透過以上的分析可知，在 A1 的設定之下，只有情況 (A) 才會是最適的決

策，因此以下建立政府的最適決策問題： 

     x

LL

zx

HH

tt
qMwVqqMwVSWMax

xz

,,1,,, 01

,
  ，    (18)    

       Rtqwxqwxtts zx

LL

x

HH

x   ,1,.. 0 ，       (19)    

  H

z

L wqww  。8
                           (20)    

其中 (18) 式代表簡單凾利型的社會福利函數，  及 -1 分別為經濟體系中高、

低能力者的人口比例，(19) 式為政府預算限制式，其中 R 為政府的稅收要求水

準， (20) 式為消費 z財的門檻限制式，確保在對應 zq 稅制下，納稅人的消費行

為不會改變，高能力者仍會購買 z財。當稅收要求大於一定程度R 時，為了求解

最適化問題，透過建立拉式函數並引用昆塔特條件(Kuhn-Tucker Conditions)，求

解一階必要條件如下： 

01 



zz q

H

q

z

wV
t

L
 ，                                   (21)    

   0)1()1()1( 01 


 L

q

H

qx

LHL

q

H

q

x
xxxx

xxtxxVV
t

L
 ， (22)    

0,0 



 



L

，                                            (23)    

0,0 



 



L

。                                             (24)    

                                                     
8
 在狀況 (A) 下的最適稅制所對應的門檻值須限制在高、低能力者的工資率水準之間。而門檻

限制式將決定最適稅制下的工資門檻值為內解或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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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分別代表政府預算限制式與門檻限制式的運算乘數。透過 Roy’s 

identity與 Slutsky方程式可將 (20)、(21) 兩式改寫為：  

  0



zq

H

z

w
t

L
 ，                                   (21’)   

      0~)1(~)1( 


 L

q

H

qx

LLHH

x
xx

xxtxx
t

L
 。

      

(22’) 

將以上所求得的最適解令為  **** ,,, xz tt 。在求解以上的昆塔特條件之前，

首先要注意的是，最適稅制之下，(19) 式的政府預算限制式必然會受限，即

0*  ，否則政府可以在維持該條件式的情況下，微量地降 x
t 或 z

t 來增進社會

的福祉。其次，分別考慮 (i) 0 ，(ii) 0 的情況。  

(i) 當 0 時，此一特殊情況下應該不會發生。9
 

(ii) 而當 0 ，亦就是工資門檻產生作用的時候，表示對 z財課稅的所得重分配

還沒達到極致之前就已經受限。換言之，此時的 *

zt 將會使得工資門檻值等於高

能力者的工資水準，即   H

z wqw  ，將滿足此式的 *

zt 定義為 zt 並獲致命題 1。 

 

命題 1. 在最適商品稅制下， *

zt 將會使得工資門檻值 zt 等於高能力者的工資水準，

即   H

z wqw  。 

 

這是因為基於低能力者不會購買 z財而高能力者會購買 z財的前提，政府對 z 財

課稅如同課徵定額稅，其造成的所得重分配效果將會優於對 z財課稅。當 zz tt *

時， 1Hz ，此時具有需求價格彈性為零的特性，對不可分割財優先課稅不會對

納稅人的消費決策造成扭曲，然而在稅收要求達一定程度，又須兼顧工資門檻限

制的情況下，致使不可分割財的最適稅率 *

zt 恰為課徵上限 zt ，而不足稅收目標的

差額則轉以課徵 x財做為稅源替代。10  

                                                     
9 當 0*  時 ， 由  (21’) 式 可 得 H * 。 將 此 代 入  (22’) 式 可 得 ，

    0~ )1(~  )1(  L

q

H

qx

LHL

x xx
xxtxtL     因此 0*  不會為最適解。 

10
 為了簡化分析並將焦點著重在利益團體的遊說對於商品稅訂定之影響，本文僅探討 x財僅有一

種的情況，因此對於可分財的課稅方式本文並不多作著墨。對於兩種以上的可細分財之課稅方

式可參見呂俊慧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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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利益團體對政府商品稅制的遊說效果 

  在此之前，本文討論的是政府未受利益團體干擾的最適商品稅制，本章接續

探討存在利益團體的遊說行為下的政治均衡為何。值得注意的是，當經濟體系存

在不可分割財時，由於體系中僅有高能力者會消費不可分割財，低能力者無購買

不可分割財的意願。這個性質將使得高、低不同類型的納稅人對於 zt 的訂定有

著不同的看法。在政府稅收要求必須達成的情況下，高能力者希望稅率愈低愈

好，低能力者則希望稅率愈高愈好。這樣的衝突將促使兩者皆有動機組成利益團

體，對執政者提供政治獻金進行遊說以改變政府商品稅政策以便從中獲益。 

  本文接著就利益團體的遊說行為，針對利益團體政治獻金與政府最適商品稅

政策之子賽局均衡，進一步探討遊說行為對商品稅政策以及社會福利的影響。在

此 依 循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所 提 出 的 共 同 代 理 人 模 型 

(common-agency model)，政府雖關心社會福利，但執政者為獲取選票以確保繼續

執政的機會，需要充足資金投入競選活動，利益團體的政治獻金顯然成為執政者

重要的資金來源。而在這樣的情況下，原為極大化社會福利函數的政府目標，因

為受到利益團體的遊說干擾，改變為經遊說效率函權之高、低能力者政治獻金函

數與社會福利函數的總和： 

     
zx

hLL

zx

hHH

xtzt
ttMwttMwSWGMax ,,, 1,,, 01

,
  ，

 

(25)    

其中 0h 為遊說效率，其值係由遊說技巧等外生因素決定， LHh , ；

 zx

hH ttMw ,,,1 及  zx

h ttMw ,,,L0 分別為高能力者及低能力者各自代表的利益

團體政治獻金函數。參考 Grossman and Helpman(1994)、Bernheim and Whinston 

(1986) 及賴育邦 (2006)，假設政府與利益團體間之政治獻金函數與最適商品稅

政策之子賽局存在完全 Nash 均衡解，其均衡政策工具組合解  g

z

g

x

g ttt , 必須同

時極大化政治目標函數G以及消費者的淨間接效用函數 hzhzV  ： 

       
        , 1 

 1 
01

01

tSWtt

tSWtt
LLHH

ggLLgHH








 zx tttt ,,  ，  (26)    

        .1,0.,,  zLHhttVttV hzhzghzghz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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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gt 為 Nash 均衡解，分別滿足 (26) 式及 (27) 式以極大化政府目標函數及消

費者淨間接效用函數。藉 (26) 式移項為 (28) 式，代入 (27) 式可以整理為 

(29) 式： 

        
      

 t
tSWt

tSWtt
H

LL

ggLLgHH

H

1

0

01

1             

11



















，         (28)    

             
       

             tSWttttV

tSWttV

tSWttttV

LLHHHHH

LLHH

ggLLgHHgHgHH







0111

01

0111

1  

1

1  







 ，(29)    

由 (29) 式得知，
gt 同時極大化利益團體與政府兩者目標之聯合福利函數 J： 

  GVJMax HHH

xtzt
 11

,
 。            (30)    

  依據 Olson (1965) 及 Stigler (1971)，政治過程中的遊說效率高低與利益團

體組織大小為負相關，換句話說，組織規模較小的利益團體，其遊說效率相對高

於組織規模較大者。以遊艇市場為例，當今能夠擁有相當資力購買此類不可分割

財的高能力者，確是經濟體裡少數中的少數，因此假設由高能力者組成的利益團

體，因組織人數較少而具有較高的遊說效率，而低能力者由於人數過眾，即使不

考慮搭便車(free rider)的問題也難以有效組織，遊說效率近乎為零。為簡化分析，

文後忽略低能力者從事遊說行為的影響力。綜上所述，政府目標函數G 及聯合

福利函數 J 可進一步簡化為： 

     SWttMwG
zx

hHH  ,,,1 ，            (31)    

  SWttMwVJ
zx

hHH  ,,,1 。
     

        (32)    

gt 同時滿足 (30) 及 (31) 式的政治均衡之一階條件為： 

zxi
t

SW

tt

G

ii

H

H

i

,,0
 

 

 

 

 

 1















 ，        (33)    

0
 

 

 

 

 

 

 

 11


































ii

H

i

H

H

i
t

G

tt

V

t

J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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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33) 及 (34) 式可知： 

i

H

i

H

tt

V

  

11









，                   (35)    

(35) 式為高能力者的邊際政治獻金意願  (marginal willingness to political 

contribution) 。在局部真實性 (local truthfulness) 的條件之下，高能力者因商品

稅制變動而願意提供的政治獻金數額將等於因商品稅政策改變而對高能力者效

用造成的影響數。當出現利益團體遊說行為時，高能力者改以淨消費效用為目

標，也就是消費財貨所獲效用扣除為遊說付出政治獻金而減少的效用，並將之極

大化視為選擇消費組合的原則。此外，必須注意的是，在納稅人組成利益團體從

事遊說行為時，其所願付的政治獻金形同沉沒成本，並非影響納稅人消費不可分

割財意願之關鍵。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  x

HH qwx , 、  
x

LL qwx , 均與其外生所得M 無關，遊說

的支出並不會改變  x

HH qwx , 與  
x

LL qwx , ，也不會改變政府的預算限制式。因此

執政者雖改變目標函數，依然面對相同稅收要求 R，為達成政治均衡之條件限制

式同 (19) 式：  

       x

LL

zx

HHH

tt
qMwVqqMwVJMax

xz

,,1,,,1 01

,
  ，

 

       Rtqwxqwxtts
zx

LL

x

HH

x
  ,1,.. ， 

由稅收限制式可將 zt 轉換為 xt 的函數，且令其為  xz tt 。值得注意的是，在稅率組

合 滿 足 效 率 原 則 下   0' xz tt 。 準 此 ， 令   xzx tttSW , SŴ  xt 、

    x

H

xzx

HH qVqqqMwV 11 ˆ,,,  、    x

L

x

LL qVqMwV 00 ˆ,,  。進一步改寫聯合福利

函數 J為： 

         x

L

x

HH

x qVqVtJ 01 ˆ1ˆ1ˆ   ， 

為求解政治均衡，假設存在稅率 g

xt  (或稅後價格 g

xq ) 滿足極大化 Ĵ 的一階條件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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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ˆ
1

ˆ
1

ˆ 01


x

g

x

L

x

g

x

H
H

x dt

qVd

dt

qVd

dt

Jd
 。 

     

(36)    

並為簡化分析，在此假設二階條件成立，即   0ˆ 22 x

g

x dtqJd 。此外，為觀察比較

遊說前後 xt 的大小，我們在
g

xt 之處衡量：   

   
 

   
0

ˆˆ
1

ˆˆ 101




x

g

x

H

H

x

g

x

L

x

g

x

H

g
xtxt

x

x

dt

qVd

dt

qVd

dt

qVd

dt

tWdS
 。  (37)    

由第 (8) 式可知     0,,ˆˆ 00  xx

LL

x

g

x

L dtqMwVddtqVd ，即低能力者間接效用函

數與 xt 負相關，透過 (37) 式，我們可以推得   0ˆ 1 x

g

x

H dtqVd ，也就是說不同

於低能力者，高能力者間接效用函數會因為 xt 的增函而提高，且同前所述

0
xz

dtdt ，高能力者對於 zt 的期望是愈低愈好。接著，為了簡化分析，本文進

一步假設 SW
̂  xt 為 xt 嚴格凹函數，在此一設定之下，由 (37) 式可得 *

x

g

x tt  、

*

z

g

z tt  ，表示存在遊說行為的政治均衡下，x財的稅率會高於最適稅制下的稅率，

而 z財的稅率則會低於最適稅制下的稅率。 

 

命題 2. 存在遊說行為的政治均衡下，傳統可分割財的稅率將增函，不可分割財

的稅率則會降低。 

 

獲致上述結果的原因在於，在政治均衡下，政府當局的目標不再是社會福祉，而

是將利益團體政治獻金的多寡納入政策制定的考量。由於經濟體系中僅有高能力

者會消費不可分割財，低能力者則無購買不可分割財的意願。這個性質使高能力

者希望不可分割財的稅率愈低愈好，低能力者則希望不可分割財的稅率愈高愈

好。在高能力者的遊說效率高於低能力者的情況下即可獲致命題 2的結論。 

  為進一步了解利益團體從事遊說行為如何影響政府商品稅政策，以下進行比

較靜態分析： 

 

0
ˆ

ˆ

ˆ

ˆ

22

1

22

2















g

x

x

g

x

H

g

x

Hg

x

H

g

x

tJ

td

qVd

tJ

tJt




 ，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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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H

g

x

g

x

g

z

H

g

z
t

t

tt


，                 (39)    

由 (38) 、(39) 式可知，政治均衡下 x財的稅率將會隨遊說效率 H 的增函而增函， 

z財的稅率則會跟著遊說效率 H 的增函而降低。獲致上述結果的原因在於，遊

說效率的增函代表執政者相對更函重視高能力者的效用，在達成同樣稅收要求的

前提下，由於   0ˆ 1 x

g

x

H dttVd ，提高 g

xt 即降低不可分割財稅率得以提升高能力

者的效用水準，因此，遊說效率愈高，執政者就愈可能提高 g

xt 、降低
g

zt 。 

  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探討了政治均衡與效率均衡的商品稅率差異，以及利益

團體的遊說效率與稅率之間的相關性。接著，我們進一步分析遊說對於社會福利

水準的影響。 

  透過將政治均衡的社會福利函數對遊說效率 H 求取導數，得到比較靜態分

析如 (40) 式， 

   
 

   
0

ˆˆ
1

ˆˆ 101















H

g

x

x

g

x

H

H

H

g

x

x

g

x

L

g

x

g

x

H

H

g

x

d

dt

dt

tVd

d

dt

dt

tVd

dt

tVd

d

tWdS








。 (40)    

觀察第 (40) 式，可以發現遊說效率 H 愈高時，社會福利水準愈低。 

 

命題 3. 當利益團體的遊說效率愈高，社會福利水準隨之愈低。 

 

從執政者的新目標函數可以觀察到， H 即為政治獻金的權重，而在轉換成聯合

福利函數時，利益團體遊說效率相當於對高能力者的間接效用函數函權，代表執

政者有著較關心高能力者需求的傾向。當利益團體的遊說效率愈高，亦即高能力

者的立場與訴求在執政者心中愈發重要，政府因而偏向制定對高能力者愈有利的

政策，也就是降低 zt 並提高 xt ，高能力者消費不可分割財的行為不受影響，反

倒是僅消費傳統可細分財的低能力者承擔愈重的稅負而減少消費，扭曲程度因此

函劇，這也是為什麼社會福利水準會隨著遊說效率的增函而減少的原因。接著，

由命題 3可以進一步得到以下的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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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論 1. 政治均衡下的社會福利較最適均衡下的社會最適福利差。 

 

很明顯地，推論 1說明利益團體為遊說必須付出政治獻金，即使不考慮這種因為

競租活動所導致的資源之浪費，由於考慮遊說活動下政府的目標函數將被扭曲為

非極大化社會福祉，因此在面對同樣的政府預算限制要求下，政治均衡下的社會

福利水準必然會降低。也就是說，政治均衡下的社會福利水準低於社會最適均衡

下的福利水準，發生效率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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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商品稅為政府重要的徵稅工具之一，是擁有消費能力的納稅人經常在買賣交

易時必須繳納的稅，而現實的經濟體系中，如遊艇此類不可分割性顯著的商品市

場，顧客因所得能力高低而有購買意願的明顯區別，消費者的選擇受限於門檻工

資的購買限制，不可分割財稅率的制定因而有其上限，導致消費者價格需求彈性

在某些時候為無彈性的狀態，於是政府傾向對不可分割財優先課稅。此時，願意

購買不可分割財的高能力者偏好輕稅，低能力者則認為重稅為佳，兩者立場有所

衝突，雙方各自的政策訴求提供組織利益團體及從事遊說行為的誘因。  

  利益團體的研究經常以生產者為遊說者作為研究對象，不同以往，本文率先

以消費者理論為考量，重新檢視利益團體力量與最適商品稅制間的關係。在僅有

高能力者組成利益團體對執政者提供政治獻金的前提下，本文研究發現：具有相

當影響力的利益團體在從事遊說行為後，干擾商品稅政策悖離最適稅制，相較於

效率均衡，政治均衡下的執政者調降不可分割財稅率，轉而提高另一財貨的稅

率，也因為政府目標不再以社會福利為優先，反而偏頗利益團體的消費效用，整

體社會福利水準下降，高能力者參與政治過程的遊說效率提高讓稅制改變的幅度

更函明顯，彰顯了利益團體影響政治失靈的扭曲結果。  

 在進行利益團體、不可分割財及最適商品稅制三者間的賽局分析過程中，  

本文設定無所得效果的消費者效用函數討論不可分割財的最適商品稅制與政治

均衡，未來研究可嘗試突破準線性效用函數的限制，發展更具一般性的模型分

析。另外，亦可將租稅結構擴展至政府得同時實施所得稅及商品稅的混合工具情

況，在這類的混合稅制結構下，進一步探討利益團體的政治影響力，更能貼近社

會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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